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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主体道德意识能否产生：人工智能
机器伦理治理的“内在进路”探析
谢静 1,2

摘要 人工智能机器伦理治理的进路主要有“外在主义”和“内在主义”2种，“外在主义”强调

以人类制定的伦理准则规约人工智能机器的发展，而“内在主义”则突出人工智能机器的自

学习能力，以形成独立于人类的机器主体道德意识。通过介绍人工智能机器伦理与属人的

伦理的本质区别，揭示了属人的伦理世界包含着的审美性意涵，即通往道德意识的美与美感

无法被模拟与分层，形成道德意识的有机生命与审美判断力无法被还原，从而推理出人工智

能机器的主体道德意识无法产生，得出在功利主义原则驱动下的人工智能机器伦理不能通

往人类伦理意义世界的结论。人工智能的道德意向性是形式逻辑推演的结果，人工智能机

器缺乏“具身”，不能从事感性实践活动并产生情感意识，其认知模式属于单一的还原论。因

此，人工智能机器不能自主生成美善价值，故其治理的“内在进路”也是“外在主义”进路的延

伸与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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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在为人类提供一种美好生活新形态

的同时，又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和未知风险，譬如

数据茧房、算法歧视以及信息安全等问题。更引人

深思的是人工智能与人类之间的伦理冲突问题，如

失业、贫富差距、家庭伦理以及人类尊严等。西方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齐泽克曾以“普罗米修斯的耻

辱”来比喻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关系。虽然人类创造

了人工智能，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人工智能算法

体系日趋完善，甚至能够以自学习的方式产生主体

意识，颠倒曾经的主客体之间关系，则有可能发展

成为一种透明的、自律的意识实体，类似于自我运

动的绝对精神，进而成为科技意识形态，与数字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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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运行规律相互嵌入，操控人类社会，成为新的

绝对大他者。其中暗示着一个核心问题，人工智能

的伦理治理关键在于确定人工智能机器是否存在

类似于人类认知的自我意识，使人工智能自身朝着

伦理治理的“内在进路”健康发展。这涉及到的核

心问题是机器意识能否和人的主体意识一样，根据

社会实践自发地形成技术的道德意向性。总之，问

题可以聚焦成一个，那就是人工智能能否产生机器

主体道德意识，如果能的话，与人的智能之间的鸿

沟[1]究竟有多远？

国内学者张卫将人工智能机器伦理的治理归

纳为“外在主义”（externalism）和“内在主义”（inter⁃
nalism）2种进路，“其中，‘外在主义’进路主要关注

的是人工智能的负面伦理价值，目的是用伦理来规

约人工智能的发展；而‘内在主义’进路则主要关注

的是人工智能的正面伦理价值，目标是用人工智能

来解决伦理问题”[2]。具体而言，“外在主义”进路对

人工智能伦理问题的治理，主要依靠立法方面的伦

理调适，即出台法律法规对技术的发展进行监管，

如中国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原则：发展负责任的人

工智能》、美国的《人工智能原则：国防部应用人工

智能伦理的若干建议》、欧盟的《可信任人工智能伦

理指南》等。而“内在主义”进路则主要通过人工智

能的自学习功能习得与本国相适应的法律法规和

伦理规范，解决人类社会的伦理问题。与“外在主

义”进路不同的是，“内在主义”进路强调人工智能

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利用机器意识与认知能力借以

产生机器本身的道德意向性，成为“后人类”新主

体，即“完全的伦理能动者”[3]。其中关键的问题在

于，人工智能能否成为独立于人类之外的新主体获

得自我意识，形成一种机器伦理，进而使人类社会

归顺于机器意识形态？笔者认为不能而且也不应该。

1 伦理概念之外的人工智能机器

伦理

探寻人工智能机器伦理的产生与机器意识形

成机制之前，有必要从“伦理”本身出发，来思考属

人的伦理与机器伦理是否属于同质性的存在。抑

或是本来诞生于人的伦理世界的机器伦理为何会

成为像比尔·乔伊（Bill Joy）所担忧的那样，会“超

出人类集体的价值观、伦理和道德”[4]，机器即使有

了意识，成为超强人工智能，能否自发生成属人的

伦理范畴或意义世界？

1.1 属人的伦理

一般而言，伦理涉及社会成员在共同的政治生

活中，在共同的“善”的驱使下形成具有一定普遍性

的伦理规则和道德规范。实际上，日常生活中的伦

理概念是建立在不同的利益需求基础上，按照共同

政治生活的日常轨迹所形成的习惯性原则而确立

的基本规范与秩序。伦理包含了 2个向度：一是理

想维度，可上升到形而上学，更倾向于政治生活中

的理性追求和价值判断，隐含着向美的境界“趋近”

与“引渡”以及对现实的超越的意涵；二是现实维

度，更强调对现行制度的遵循，对现有政策层面的

合理拥护，内隐着制约与规训的意蕴。而人工智能

伦理最多能达到这个现实维度，更符合前文所提到

的“外在进路”，更倾向于政治或制度本身对人工智

能的外在规约与管束。

人工智能机器伦理与属人的伦理是否有本质

区别？人工智能机器能否通往“彻底的合伦理”的

生活？为了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回到亚里士多德的

实践哲学中探讨“伦理”“道德”“政治”产生的原初

语境。在亚里士多德的原初语境中，伦理活动隶属

于道德活动，以寻求一种自我圆满的、自我规定的、

自含意义的、目的在内的最高善为目的，而这种追

求恰恰是目的本身，只不过是在一定的人际关系中

去求得一种与他人关系的“完满”和美好的生活境

界，是对整个美好生活之“善”和“美”的趋向过程，

而这种趋向是既讲动机又讲效果的实践，这种动机

就是“明智”。人在关系中追求“完满”的和谐，说明

人是政治的动物[5]。而人生存的社会不只是由父

母、妻子、儿女这种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亲缘

社会，还是和非亲缘的其他人所组成的城邦社会，

因此政治的生活也是按照“自足”的、完满的“善”所

导引而成的和谐生活。政治活动所追求的“善”又

是较为具体的、借助于具体的善（德行）的原则，需

要人在总体性的“善”的指引下，根据不同的、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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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中的情境进行适度选择，他称之为“中道”[5]。

这种选择的能力，不只是从事政治活动所需要的，

也是道德和伦理活动所需要的，这就是“明智”，是

实践的理性，也称为实践智慧。“明智”是一种对整

个美好生活的“善”的考虑和策划。因此，在伦理概

念的原初哲学语境中，伦理就成了需要经由政治活

动、借助于“明智”来实现对善好生活的选择的、具

有超越属性的意义世界。回到亚里士多德关于伦

理的原初语境中会发现，人工智能伦理的“外在进

路”充其量能做到对现有政治制度或管理规范的逻

辑展开、理论沿革、细节章法、法律适用的解读与遵

循，仍困于“实然”领域，无法达到“伦理”或者是“德

性”的境界。

1.2 无法通达属人的伦理的“外在进路”

回到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中，探讨“伦理”

“道德”“政治”产生的原初语境，会发现道德、伦理

与政治不可分割。人工智能机器伦理的“外在进

路”更倾向于城邦伦理政治生活中对现存的政治制

度本身的遵守与服从，通过让渡个体的自由而换取

城邦中所有人的自由。因为“外在进路”的机制是

在给定的人类拟制的伦理框架下进行活动，而不能

通过主体性的社会活动去“考虑”这个制度本身是

否合理，更不能自发地、自觉地在由各个历史阶段

所积淀下来的实践中改变、策划、修改与超越给定

的框架。因此，达不到对“完满”的终极善的趋近与

向往，也就是缺乏“明智”，而只有理智，失去了对实

现完满的终极“至善”的超验之维以及对澄明的审

美之境的憧憬。因此，这种进路下产生的人工智能

机器伦理达不到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伦理与道德，

充其量是把伦理框架当作“至善”本身，却忽略了亚

里士多德的“至善”是模糊的，至真至纯的形式本

身是谁都无法预料或企及的，实践活动只能是“爱”

智慧的过程。

外在进路中的伦理框架是由确定不移的编码

编制而成的，这个编码最终导向的是确定的、具体

的、局部的、片面的“善”，不是“无用之用”，而是“小

善”，是目的在外的，依赖于科学的“真”的认识论模

式，而这也是亚氏所排除在道德、伦理活动之外的

创制活动。这个外在的伦理框架所给出的伦理构

成方式是自上而下的遵循，并不是亚里士多德所谈

及的由“终极”意义上更合乎“德性”的趋近与生成，

是单向度的类似于马尔库塞所说的“压抑性的道

德”，不是向和谐人际关系与美好生活的、自下而上

生成的“好”的道德，或多维性的、否定性的具有批

判与建构意义上的“新”道德，最终导向了功利主义

原则下的多种行为结果中的“最优解”，取缔了伦理

的审美性意涵。

1.3 无法产生伦理意识的“内在进路”

人工智能伦理意识诞生的“内在进路”才是真

正意义上的“伦理道德”，但属人的伦理所趋向的

“应然”状态是人工智能机器无法企及的，而且也不

能确定人工智能机器是否愿意“试图”或“筹谋”进

入这个属人的意义世界。很难确定人工智能机器

是否有超越自身功能属性的憧憬与期待，或者是康

德意义上的“目的”，这需要探求机器主体意识的产

生机制，方可略知一二。

机器意识属于弱人工智能阶段的产物，也就是

说，从现有的科技论断和实验研究来看，人类还无

法制造出完全具有自主意识的智能机器，机器的自

主意识尚处于缺失状态。弱人工智能所遵循的是

具体的、人类提前设定并植入于芯片中的法则信

息，目的是完成某项特定的任务。但从科技的前瞻

性来讲，人类绝不满足于使人工智能仅停留于此阶

段，而是致力于研发出有意识的人工智能机器，使

机器自发产生主体意识。机器意识是人工智能领

域研究的一项专门课题，主要议题是如何让机器像

人一样具有自主意识，这显然是一项重大的前沿科

学技术工程研究，其中具有深刻的哲学意涵，无法

仅从科学技术角度去探求。从哲学意义上来说，机

器意识是在科技哲学理论基础上研究如何利用机

器理解意识现象，由此推之，机器主体道德意识是

研究如何使机器内生出道德选择进而做出道德行

为并成为道德主体的哲学理论。近年来，人工智能

领域内的机器意识研究中，科学家们往往将目光聚

焦到如何在机器内复刻人脑，因此建立了一系列关

于意识现象的模型。例如帕斯夸里和蒂默曼斯等

的元认知意识模型，认为意识的产生在于大脑能否

意识到自己已知的内容，类似于反思行为。那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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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在机器中建立具有反思功能的大脑呢？关键在

于实现低阶信息和高阶信息的交互，而这种信息的

交流出自任务的需要，低阶信息是关于对世界的了

解，而高阶信息则在于对这个世界进行表征[6]。如

此一来，机器主体道德意识产生的关键就在于在任

务的驱动下，对生活世界的信息进行低阶搜索，通

过自下而上的控制流程，运用高阶知识，在伦理规

则的框架内完成与低阶信息的往来互通。再如费

科特发现神经元是复刻人脑的关键，只有依靠神经

元方能激活大脑中的“感受质”，与此相关的数据才

能产生出“感受质”来刺激神经元活动[7]。北村（T.
K. Itamura）还注意到无意识层面在自我意识生成

中的重要作用，虽然无意识认知无法用语言表述，

但可以运用符号来表征无意识信息，这样能够区分

机器人的意识层次结构，如意向性、预期、反馈体现

和情感[8]。虽然这些人工智能机器的意识模型得到

比较充分的论证，但目前为止仍然没有与人类完全

一致的人工智能机器问世。因为思维的形成属于

生物过程，仅依靠符号或信息进行表征也仅停留在

模拟生物过程层面，即使通过生物酶的复刻，也无

法形成具身性的肌体，因此生物过程的结果——

“意识”也无法产生。而且意识并不仅是大脑这个

物质器官或其内部局部神经物理机制的产物，即使

将大脑复刻后植入人工智能机器内部，也不能形成

“自我意识”。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经历政治生活，

但必定要超越政治才能实现人的最终解放。实现

人的彻底的有道德的、合伦理的生活。”[9]也就是说，

必须在属人的政治生活中，进行社会性交往活动，

这是通往伦理这一意义世界的起点。

通过“内在进路”而形成的机器伦理意识无法

产生，原因在于就算是给定了伦理原则与框架，机

器仅凭借算法、程序，甚至是学习、模拟或者还原人

类的神经元系统与复刻人脑，但是不能理解为什么

人类能够在不同的情境下选择放弃、让渡个人权利

甚至是个人生命的“心甘情愿”，以成全他人的幸

福。人生命本能的直接升华与压抑性反升华，是复

杂的过程，不只是依赖于感性“质料”，能够凭借一

种与他人共在的善，甚至是纯粹的善的纯美指引而

直接上升为情感意志的选择。这与亚氏的“明智”

十分相似，却又有所不同，而这个不同恰在于亚氏

所要抑制的合乎“欲望”的逻各斯，有时这种欲望超

越了作为生物属性的力比多性生欲或死欲本身，而

是在生欲与死欲交织的压抑性反升华中走向了非

压抑的升华，从而诞生彻底合乎人性的“好”的道

德。这恰恰是人工智能机器伦理意识无法复刻的。

2 人工智能机器伦理治理的“内在进

路”为何行不通

即使在外赋予机器意识以伦理框架，但是机器

却不能进行“明智”的选择或抉择，仅把感性的“质

料”进行编码形成各种符号，但无法洞察符号中的

隐喻、转喻的丰富的感性存在物。如《流浪地球 2》
中的男主角作为宇航员在获得通往地下城名额后

的面试中，机器智能系统特别提示他不能使用隐

喻、反问、暗示等方式回答，这说明即使是给流浪地

球计划自主地设置难关的机器智能系统，也仅限于

将被面试者及其家人的基本信息集中起来，以科学

的求真认知模式为受试者提供“最优解”，而无法知

晓受试者在面对面试问题时表象世界中的感性资

料以及在回忆情境中的情绪与百转千回之后的意

志抉择，无法恢复言语和语言中的否定性张力。这

说明，无论是“外在进路”还是“内在进路”，如果人

工智能机器意识仅达到“智能”水平，也就是通过转

码、编码或复刻还原人的认知系统和人脑机能，仅

能将想象力、幻想、冲动、情感限制在认知领域，即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层面，而无法将它们还原到判

断力批判层面，进而无法进入实践理性批判层面。

如此一来，无论是“外在进路”还是“内在进路”，机

器伦理意识无法产生，即使产生也仅限于寻求“最

优解”的功利主义道德领域，无法通达属人的伦理

世界。

2.1 通往道德意识的美与美感无法被模拟与分层

根据对人工智能机器意识的最新研究进展，心

灵哲学和意识的意向性成为热门的研究领域，将不

同意识状态的各部分和各层次进行科学而严格的

区分[10]是很多研究人工智能科学家需要应对的首

要问题，但人们似乎习惯了将意识进行分层本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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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刻人脑，把人的自我意识局限在生物学、神经学、

认知科学、心理学、物理学等科学领域学科。实际

上，自我意识属于哲学领域范畴[11]。如果仅在科学

领域研究机器主体道德意识，一定是将人的认知能

力和理性能力看作类似于康德所说的“先验统觉”，

也就是变相承认了康德的知、情、意三分的先验意

识结构。

然而，属人的伦理意识与美和美感有着密切的

关联，康德就是在自由意义上是将美视作道德的象

征[12]。在康德看来，美本身蕴含着超越形象、质料

与感性认知的限制，从而进入无限理想之境的自由

精神，而人只有在从事道德实践的过程中才能突破

认识形式的局限，通达象征着无限自由领域的理想

之维。康德看到了美之境界的无涉功利性，这就回

到了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实践。美和美感象征着自

由精神，是感性的人在感性的生存中产生了感性的

需要，感性的需要不仅包括自然性的主体需要，而

且还满足于社会性主体的需要，换言之，美善的道

德是在首先满足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一历史前

提中产生的，而向往的是不被私有财产异化的“具

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13]的共产主义

终极伦理关怀。而这种对“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

感觉的人作为这个社会的恒久的现实”[13]的向往恰

恰是在来自“对攻击性和罪恶的超升”[14]以及对“在

社会的范围内对充满生命的需求”[14]的爱欲冲动下

产生的。对“感性、娱乐、安宁和美”[14]的社会的憧

憬需要审美判断力方能实现“新感性”和“新理性”

的统一，而审美判断力恰恰是不遵循既定的理性法

则和知性法则的心灵、灵感、想象力等感性能力，需

要在“具身”性的、整体性的混沌体验中将独创性

的、未被觉知的、微小的、联结着无意识的感性因素

的意向内容直接升华，通达道德的伦理之境。

也就是说，往往意识科学无法说明这种升华依

靠的是什么形式。人脑只是意识产生的物质器官，

意识是人脑的机能，但审美与道德的通路并非单纯

依赖“智能”性的人脑产生，而是马克思所说的在有

生命的个人生存中的通过劳动及其关系历史性地

生成的“实践感”。这种实践感来源于纯然的赤子

与婴儿状态的感性生存，是一种“混沌”的“绽出”，

是单一的可分层的认知系统所无法理解的。因此，

在美与美感作为“去远”化冲动的道德实践中，将意

识进行内部分层，模拟人脑，将神经元系统加装在

智能芯片当中，也无法让机器自发地或者“自愿自

觉自由”地产生道德意识。

2.2 形成道德意识的有机生命与审美判断力无法

被还原

加梅兹（David Gamez）认为机器意识的产生经

历 4个阶段，分别产生了MC1、MC2、MC3、MC4这 4
种类型机器意识[15]。MC1机器意识可以复制人类

的有意识行为，复刻人的自主学习与模仿行为，但

无法进入人的无意识领域。MC2是通过模拟人类

的神经元系统，在意识和类似于想象、情感之间建

立多重联系的机器意识，把人类复杂的、社会性的

心理现象和生理现象还原为单一的物理性的生物

行为，将想象力和判断力当作人的认知特征。MC3
可以根据人的交往、劳动等需要，与其他机器实现

机机交往从而进行数据交换，架构一个巴尔斯所说

的“全局工作空间”。虽然加梅兹认识到人类意识

产生的根源在社会性的实践活动，但将机器之间的

交互行为当作无人身的理性自我繁衍的“一般智

力”的产生行为，忽视了人的意义世界的建构是在

社会化的对象性劳动创造中产生的。MC4是真实

现象体验的机器，但这种“体感”是在人的体感基础

上产生的，以人的身体感觉作为数据和信息的源

泉。如科幻电视剧《三体》中的史强警官和冯淼进

入的称作“三体人的世界”的体感游戏，是通过游戏

中虚拟的场景给予视觉与听觉的刺激，以此来激发

他们的联觉系统，让自己的身体感受到冷热，而这

种人类身体所产生的冷热的感觉又通过传感装置

重新进入游戏系统成为新的数据信息，机器意识根

据不断收集的新的信息再生出更丰富的体感场景，

从而达到人机的交互。也就是说，离开了人的真实

身体，机器意识赖以产生的信息数据无法产生与被

收集，机器也仅仅是人的无机身体。即使MC1—
MC4的产生貌似实现了弱人工智能到强人工智能

的质性发展，但试图从“内在进路”入手的类人性的

机器主体道德意识也无法产生。

我们可以从作为生命有机体的自然属性、关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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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感受力与判断力等角度来回答为何从“内在进

路”生成的机器主体道德意识无法产生。在“善”的

问题上，康德有 2条思路，一是有用性，能够作用于

某一目的就是“好的”，二是道德上“好的”行为。在

“有用性”的世界里，人是“手段”，都是为了实现某

一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善的法则的“手段”。但是在

这个“善”的世界里，“至善”是人生的终极目的，人

只能朝着这个目的运动但无法实现，这就是道德的

世界，人始终对道德善怀有“憧憬”与“崇拜”之情，

只有这样善的世界才能成为不压抑人的“人的世

界”。而席勒把美与道德相联系，说明好的道德是

既不压抑人的自然本能也不损害他人自由的行为

的善。而人作为自然有机体的生命体，经营着自己

的生命，这个过程就是“目的”本身。人的有机生命

赋予了人以生物人性，那就是“性欲”，弗洛伊德将

其称为“力比多”，深藏于人的无意识领域。但仅凭

借性欲本能冲动的驱使，人无法成为“自为”的生

物，而人的审美判断力能把来自身体本能的性欲转

化为“爱欲”，真正无涉功利的纯美“至善”是要将爱

欲本能所遵循的快乐原则经过“自我”的“异化”，并

扬弃“本我”到“自我”阶段所接受的异化，才能进入

“爱欲”的升华——“超我”，这时快乐原则才是真正

超越性欲之“原罪”与“恶”的“新的现实原则”。这

说明人的深层心理结构决定人的道德认知和道德

生成。

机器不是有机生命体，缺失生命本能，更无法

自主进入无意识结构深处，无法产生既不属于“悟

性”也不属于“理性”的“判断力”，即使给定拟制好

的伦理框架也无法形成“反省的能力”。“判断力”是

“直感判断力”，与“判断”不同。“判断”是把“感觉”

所接受的“现象”适用于“识别”规则的机能，机器智

能所具有的能力属于此类别。而“判断力”则是“判

定”适用于“规则”的方法是否得当的能力，是一种

“直觉”，连通着想象力，作为边“自然”地“假定”“自

由”边理解“自然”的能力，能够使人的力比多内化

为“爱欲”，与对至善的追求的结合而成为“意志”的

努力，从而内化为实现社会性的自由。“判断力”能

将“想象力”和“识别”（悟性）调和不与任何特定的

目的相结合，这一结合本身是生动的，是面向人的

身体展开的，不能被还原为“智性”和“理性”的感

觉，也不能被还原为纯粹的神经元系统内生的意

识。即使是罗森塔尔·亚当斯也没有明确主张将不

同的意识状态直接还原为不同的神经生理状态。

因此，MC1和MC2机器意识无法实现有机的生命

体由无意识的生物机能进入审美判断力的感性之

维，将审美判断力所联通的想象力、情感等感性能

力限制在认知领域，充其量达到“识别”与“判断”的

程度。而“美，是靠‘想象力’与‘识别’（悟性）的调

和的游动来决定的。这种心理状态满足了使认识

作为可能的‘超越论’的条件。”[16]想象力能够将道

德伦理中所牵涉的“理念”和“理想”这些抽象的概

念，与获得“感动”和“刺激”的“质料”经由判断力这

种“心灵的能力”转化为面向身体、符合人伦形态的

形象关系，而这种形象关系也需要靠想象力或情感

能力与视觉关系、听觉关系、语言的关系以及体态

关系构成一个磁场，这个磁场就是“直感理念”，成

为认识“善”“爱”“正义”这些“理性理念”的“隐蔽条

件”，形成“审美共通感”的普遍法则，道德伦理的

“普遍传达的可能性”方可建立。目前的人工智能

机器伦理意识尚无法形成“直感理念”，且不具有生

成它的有机生命，无法通过“无目的的合目的”的审

美想象形成对“秩序”的“趣味”性的整理。

3 人工智能机器伦理意识的本质

人工智能机器伦理意识产生的“内在进路”研

究离不开人工智能的道德意向性研究，而机器智能

的道德意向性的展开与人性化的伦理世界的生成

过程截然不同，这也揭示了人工智能机器伦理意识

的本质。

3.1 形式逻辑推演的结果

人工智能的道德意向性并不是自主产生的，而

是其设计、研发和维护者在其芯片中植入数字代码

和算法公式，使人工智能利用科技前沿技术与传感

交互系统模拟出与人类似的大脑智能，对外界数据

和信息进行分析、收集以及处理、反馈。其自主学

习能力不过是利用已经植入的算法公式对外部环

境给出的数据信息进行逻辑推演出的结果，这充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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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是一种去除掉具身的、非神经性的条件反射，其

推演的逻辑至多是形式逻辑，缺乏人类的感性思维

能力。马克思说，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

的个体的存在，个体为了这个生命的存在而展开生

殖、生产等各种活动，由此有了家庭活动、生产化活

动、政治活动等。人为了维持肉体生命的存在，在

实践活动中展开自己，然后展开自身的丰富性，即

人能够“按照美的规律去生产”。只是由于人的本

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才具

有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

睛。那些能够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

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能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

分产生出来。因为不仅五官感觉，而且所谓精神感

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

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

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

部世界历史的总和。所以，人在与对象世界的客观

性实践活动中产生自身的丰富性，产生美感与实践

感觉，才能确证自身，获得自身的丰富性。而人工

智能机器看上去拥有了人的感觉和情感意识，但它

不具备实践的具身，虽然人工智能拥有传感器组

件、智能控制和驱动效应器，但它将外界刺激都以

数据信息的形式收集起来进行处理与编程，并不像

人类那样基于实践将外部世界当作对象化的客体

去认识与加以改造，因此它不能产生和人类一致的

情感与情绪。因此，人工智能机器无法将实现自由

作为自己的价值目标。

3.2 还原主义认知模式

人工智能机器与人类的道德意向性从认识论

方面来看是完全不同的 2种模式，其中人工智能机

器的认知系统遵循的是还原主义原则，而人类智能

的认知原则属于整体主义。马克思认为对于人的

本质进行归纳要将人始终放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环

境和文化氛围中进行审视，因此人不只是生物学意

义上的人，还是一定社会关系的总和，具有文化性

格。故人类实践是在“感觉、思想、动机、意志”的共

同加工下将外部世界变成“理想的意图”，进而形成

“理想的力量”[17]。可见，马克思强调了人是在现实

性的感性活动中获得整体性的认知的。而这种整

体性认知的获得是不仅要依靠人的感觉器官，还不

能脱离理性思维能力。因此，人的智能是在多种感

官的整体协调与配合之下，获得对客观对象的属性

的感性印象和感性片段，并在五感的互动基础上，

“接受所有这些不同的感性印象，对它们进行加工，

从而把它们综合为一个整体”[18]，而这个整体并不

仅仅是依靠人工智能的传感器组件和单一的类神

经元结构所能完成的结果，而且感性与理性能力并

不完全等同于人工智能的接受与处理信息的能力，

同时还包含着各种偶然的可能性和多样化的创造

力。换言之，正是因为人类的不完美和偶然犯错，

人才具有独特性，许多发明创造正是在人偶然的一

次错误中产生的。而人工智能通过传感器组件接

收的外部刺激或活动图像往往被还原成为单一的

数据信息，再通过语义系统和数字算法进行加工与

推演，形成指令，再做出反应，这与人类通过感官协

作与理性思维能动地改造世界的主体性创造活动

是完全不同的。人类在满足生存需要以后，会逐步

朝着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的“类本质”这一价值理

想构造自身，并将自己当作“一切社会关系的总

和”。这说明，人的认知水平是随着不同阶段与不

同程度的社会交往与实践活动而逐步加深与提高

的。但人工智能的认知水平的提高是通过设计者

与研发者根据不同的人类实践需要，逐步修改并更

新升级信息数据处理系统的功能来实现的，因此人

工智能根据指令做出行动与人的创造生成性的实

践活动和社会交往活动是完全不同的。

3.3 “一般智力”法则下的非身体的数据交换

伦理道德是属人的意义世界的内容之一，这离

不开对道德的“理解”。这是一种不同于知识论的

理解方式，其实质是主体将知觉经验纳入一个世界

图景的实践活动，是一种更高阶的认知成就。而这

个世界图景的构建离不开身体在“在世关系”中的

建构作用。正如美善道德的人伦形态离不开“心地

善良、纯洁、坚强、文静”等身体的表现，人类也需要

在具身性的整体体验中不断完善与拓展对意义世

界的“理解”。正如梅洛·庞蒂这一代存在主义思想

家所言，我们在世界上存在的意义，是身体构筑起

来的，而我们作为人类生存的意义，也正是在身体

的基础上呈现的。主打高阶认知的MC3和MC4型
人工智能机器意识的发明者恰恰也考虑这一点，强

126



科技导报2024，42（8） www.kjdb.org

调身体基础上的真实现象体验、实际交往与劳动基

础上的人-机与机-机交互，但这种身体并不是如

同米歇尔·亨利所说的那种“在原初本质上，属于生

存范围”的、返还其“主体性本身的范围”的身体[19]。

真正的身体是在现实的、动态历史性的交往实践中

生成的，而不是存在于赛博空间或互联网中的“由

数据和算法组成集合的对象”[20]，这个集合的对象

是在编程（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中通过符

号语言创立的包含状态、行为、标识的集合的对象，

是虚体，而不是身体。虚体与虚体之间的交往不同

于现实的感性的人的实践，它所依赖的是数据包之

间的数据交换关系，不再以真实的、发展中的肉身

为基础，所依赖的环境是数字和编码之中的数据

流，试图把任何生命体和非生命体进行数据化，形

成掏空现实的人的生存的、以算法规则取代人的内

在价值尺度的“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如此

一来，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21]将不复存在，基于

真实的人的需要及以人作为活动主体的“实践的真

理”将不复存在。而对美好未来的理想追求的应然

之维离不开能进入人心的、成为实践理性的实践能

力和实践需要，正如马克思曾经说过的“思想本身

不能实现什么东西”[21]一样，“一般智力”本身只能

在众多行为中筛选出最优解，但无法将人的价值倾

向转化为具有实践冲力的意识形式，这种意识形式

是在人格心理、意志情感与实践意图和内在动机模

式融合后而形成的“实践感”，是“世界的准身体意

图”，它“对那些虽非有意却依然是系统的、虽非按

目的来安排和组织却依然带有回顾性和目的性‘选

择’具有导向作用”[22]，呈现为“能够使用理性和想

象力改变现有物质”的“创造性性格结构”[23]，表现

出一种人之为人的超越性与创造性的道德意向性，

从而实现对经济基础和现实生活的实践改造。

4 结论

人工智能不能成为“后人类”的机器道德主体，

因为人工智能不能实现“人与世界之间实际的相互

作用”即实践，它只是人类智能的异化形式，或者说

是人类智能的理想状态和最高形式，它既不能受到

感性自然和生理因素的制约，也不能有独立的实践

目的，它的行动或反应无论多么形式多样，但终究

不过是对外部信息进行接收加工处理后的直观反

应或机械反应。因此，人工智能不能形成类似于人

的“美感”，更不能自主地产生“美善”动机。从更深

层次的意义上来说，人工智能治理的道德伦理的

“内在主义”进路，仍然是在“外在主义”的伦理价值

嵌套下的加工与整理的机制，无论它如何实现自学

习风俗文化与法律法规，也是对外界现有的、由人

类创造与提供的数据信息统筹后的结果。既然人

工智能机器无法生成内在意识，是不是意味着在人

工智能机器的伦理治理问题上人们就束手无策？

实则不然，我们可以在人工智能机器伦理治理的

“外在进路”上继续探索。其实，人工智能机器伦理

问题产生的根源并不是技术本身，根源在于它的开

发者和使用者。如果说外在伦理框架的植入，让人

工智能机器进行自主判断与自我道德选择，这在现

有的或可预期的技术范畴内是无法实现的，但我们

可以对人工智能机器的开发者和使用者的伦理和

文化素养继续做出规定，让人工智能机器所执行的

任务本身符合“善好”的原则，即为人服务，为人类

的美好生活造福的原则，制定相关的伦理规范引导

人工智能机器的发展方向。我们不能让人工智能

机器去套用属人的伦理道德规范与约束，是因为人

工智能技术还有一定的局限性，这就需要继续在国

际范围内，召开全球人工智能伦理议题的会议或讨

论等，积极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技术的和谐开发与运

用，继续推进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理论研究，加强

人工智能机器研发设计与投产制造过程中的立法

监督，这样能够在事故发生前做好预案，降低事故

发生的频率，并能做好事故后的科学归责，降低事

故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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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ther the machine subject moral consciousness can be generated:
The "internal approach" of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achine ethical
governance

AbstractAbstract There are two approaches to the ethical governance of AI machines: "externalism" and "internalism". "Externalism"
emphasizes the development of AI machines based on the ethical norms formulated by humans, while "internalism" highlights
the self-learning ability of AI machines to form the moral consciousness of machine subjects independent of humans. By
introducing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s betwee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achine ethics and human ethics, this paper reveals the
aesthetic implications contained in the human ethical world, that is, the beauty and aesthetic sense leading to moral
consciousness cannot be simulated and stratified, and the organic life and aesthetic judgment forming moral consciousness cannot
be restored. The subject moral consciousness of AI machine cannot be produced and the AI machine ethics driven by the
principle of utilitarianism cannot lead to the conclusion of the meaning world of human ethics. The moral intentionalit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the result of formal logic deduc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achine lacks "embodiment", cannot engage in
perceptual practice activities nor produce emo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its cognitive mode belongs to a single reductionism.
Therefor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achines cannot generate beauty value independently, so the "internal approach" of its
governance is also an extension and expansion of the "externalism" approach.
Keywords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achine; internal approach; external approach; beauty val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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